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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 
 

1-1 依據與目的 

 一、依據 

（一）教育部 103 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。 

（三）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。 

（四）110 年 5 月 3日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桃教小字第 1100036464 號。 

（五）本校校務發展計畫。 

 二、目的 

（一）因應國家社會發展之需要及期待，推展十二年國教課程。 

（二）注重學生個別差異需求，考量社區背景，規劃合宜之課程。 

（三）發揮自主精神，發展學校特色。 


